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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崇明区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实施方案〉的通知》（农法发〔2021〕9号）和《关于做好2022年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的通知》（沪农委〔2022〕181号）要求，做好本区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全面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和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要求，广泛开展农村学法用法教育，加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促进农民群众法治素养明显提升、乡村法治环境明显改善、乡村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二、工作目标

积极构建新发展时期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体制，广泛开展农村学法用法教育，扎实推进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在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解决普法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问题，不断提升农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增强乡村依法治理能力，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22年底，实现50%的行政村至少有1户学法用法示范户的目标。
三、认定标准
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主要成员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熟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宪法、民法典等公共法律知识，以及乡村振兴促进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主要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能够自觉运用法治的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能够带动本村及周边农民群众提高法治意识，帮助指导解决法律问题，主动参与矛盾纠纷劝导、化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化、纠纷升级，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四、培育举措

（一）开展集中统一培训。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分类原则，由区司法局统一安排，乡镇司法所具体负责，村“两委”组织配合，紧密结合“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训、轮训，分期、分批对示范户主要家庭成员进行不少于1次 4课时的培训。各乡镇要对示范户主要家庭成员组织开展不少于1次4课时的法治实践能力培训，包含依法参与村务管理能力、法治宣传能力、法律服务引导能力、纠纷调处能力等，可以采取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多种法治实践形式。充分利用普法信息平台，通过不定期推送信息、案例、组织网上互动交流等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扩大培训覆盖面。

（二）构建结对联系机制。探索建立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联系对接机制，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等执法机构采取包区包片等方式与学法用法示范户“结对子”。 利用“宪法宣传周”、中国农民丰收节、春耕备耕等农事季节、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周、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安全生产月”等重要时令节点，开展进村入户宣讲，以案释法、以案说法，广泛深入宣传与乡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充分利用普法基地。充分利用本区乡村已有公共文化设施，推进法治微景观、小广场、长廊步道等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基本实现一村一法治文化阵地。统筹运用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点）、人民调解工作室等基层法治宣传教育阵地，通过完善菜单式、配送制等方式搭建学法用法平台，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为示范户及农民群众提供优质法治文化节目和产品。

（四）营造法治文化氛围。积极鼓励创作具有江南水乡特色、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农业农村法治文化活动。充分利用“三下乡”等活动，组织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团队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在乡镇、院落、田间、地头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法治文艺汇演等活动，扩大法治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五、培育对象

学法用法示范户应以有下列人员的家庭为培育重点：

（一）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

（二）“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 

（三）人民调解员，网格员； 

（四）老党员，老村干，退休教师，退休法官、检察官以及人民警察，退休法治干部；

（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致富能手；

（六）返乡创业大学生，大学生村官；

（七）其他热心法治宣传教育和公益事业的村民。

六、认定程序
    （一）村级推荐。经遴选或自荐，由村“两委”确定初选家庭。经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初选家庭如实填写《崇明区学法用法示范户登记表》（附件1）、《崇明区学法用法示范户花名册》（附件2），经各行政村上报所在乡镇。

（二）镇级审核。乡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司法所对申报表进行初步审核后，报区农业农村委认定。

（三）区级认定。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司法局，对照认定标准，对申报家庭组织统一认定，并对认定的示范户颁发标志牌。标志牌由市农业农村委根据农业农村部规定的样式组织制作。

（四）市级备案。区农业农村委将认定的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名单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

七、强化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区司法局对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实行“一户一档”台账管理。加强对学法用法示范户的动态管理，及时掌握和记录示范户的学法用法和示范带动情况，对家庭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称号：受到刑事处罚、严重行政违法，或者严重党纪政纪处分的；违反公序良俗或村规民约的；煽动、教唆他人违法犯罪的；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对于应当撤销示范户称号的，由所在行政村提出，经乡镇初步审核后，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司法局审核，及时予以撤销并收回标志牌，同时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

八、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乡镇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区部署要求上来，尽快适应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新形势新定位，将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作为建设法治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采取有力措施，统筹推进培育工作。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分工责任，统筹部署安排，全力推动工作。要落实好示范户培育的时间进度要求，注重把握好示范户培育工作的质量，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三）构建协同机制。将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与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培养“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等工作有机结合，积极组织动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普法志愿者等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培育服务，形成政府主导、基层自治、社会助力一体推动的长效工作机制。

（四）强化保障激励。将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纳入本地“八五”普法规划实施的考核范围。要积极提高示范户学法用法积极性，将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先进典型列入各级普法先进表彰中，引导示范户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各项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九、认真做好2022年学法用法示范户认定工作

2022年，我区在西部、中部9个乡镇先行启动学法用法示范户认定工作。请绿华镇、新村乡、三星镇、庙镇、港西镇、城桥镇、建设镇、新河镇、竖新镇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组织各村遴选推荐学法用法示范户，每村按程序推荐至少1户，于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前完成乡镇审核后，将《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登记表》（附件1）、《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花名册》（附件2）报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委将会同区司法局组织开展区级认定工作，区司法局将组织开展相关培训。

请各乡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公室、司法所明确此项工作联络员，填写《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联络员信息表》（附件3），于11月25日（星期五）前分别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委和区司法局。

特此通知。    

附件：

1.《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登记表》

2.《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花名册》

3.《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联络员信息表》
区农业农村委：

联系人：范玄麟， 联系电话：021-59628674 ;
      电子邮箱：cmqnwbgs@163.com
区 司 法 局：    
联系人：刘玉珊，联系电话：59622230

电子邮箱：cmsffxb@163.com。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

             2022年11月22日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1月22日印

附件1

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与户主关系
	
	联系方式
	

	政治面貌
	
	所在村组及职务
	
	从事产业
	

	学法用法情况（可另附页）
	

	所在村（社区）意 见
	
	所在乡镇（街道）意 见
	

	区司法局

意见
	
	区农业农村委意见
	


附件2

崇明区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政治

面貌
	所在乡镇（街道）
	所在村组及职务
	联系方式

	
	户主
	
	
	
	
	
	
	

	
	家庭

成员1
	
	
	
	
	
	
	

	
	家庭

成员2
	
	
	
	
	
	
	

	
	……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崇明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联络员信息表
填报单位：                                 

	姓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
	邮箱

	
	
	
	

	
	
	
	


PAGE  


